通 化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通县政复〔2024〕67号
申 请 人：于某某
被申请人：通化县公安局
住    所：通化县快大茂镇同德路1888号
申请人不服通化县公安局作出的通县公（治）行罚决字〔2024〕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4年7月30日向通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通化县公安局作出的通县公（治）行罚决字〔2024〕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申请人2020年与大泉源乡政府因信访协议产生了信访问题，因地方政府不作为问题一直没得到应有的解决。申请人根据信访条例逐级信访，被申请人不服于2024年6月6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被申请人有大泉源乡政府甲方与乙方赵某某于2017年5月签订的息访协议内容，本协议由甲方政府拟定，甲方没有按照合同提出的目标遵守协议。通化县大泉源乡政府答复意见经通化县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下发通县信访联发〔2024〕2号文件认定，申请人诉求无理其信访事项为无理。自2021年2月申请人信访以来，申请人与大泉源乡政府多次协商，大泉源乡政府说能恢复公益岗位，但一直未能恢复。2024年申请人信访依据信访条例之规定，申请人是逐级信访，都是在国家信访指定接待处信访。被申请人行政主体违法，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寻衅滋事扰乱信访正常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对管辖发生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
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必须查明事实、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中央政法委出台了关于处理上访人员的要求规定。驻京办若无合法手续，不得抓人，各地方没有北京市案发地派出所移交地方处罚的移交手续，各地方就无权进行处罚处理。训诫书本身就属于警告类轻微处罚，《行政处罚法》中明确规定，不管进行什么样处罚之前都必须要有讯问笔录，且只有案件发生地当场执法警察有权对当事人进行训诫，别人无权进行执法训诫。驻京办无权开具假训诫书对本人进行训诫，属于越权执法和违法执法。在执法前要满足以上条件，还要出具违法行为通知书，否则不能进行执法，已经执法的，其执法行为无有效力，其执法行为可视为是侵犯公民的合法人身权利，给被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严重后果要赔偿精神损失。申请人因某一行为在一天内受到训诫后，当场被执行拘留，属于一次双罚。同一事件不能同时进行一次双罚，属于量罚过重，违反执法程序。在申请人提供了相关证据的情况下，被申请人选择性执法。关于通化县大泉源乡政府做出的无理访认定，申请人信访都是依据信访条例及相关规定进行信访。
被申请人称：
一、关于管辖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第三款：居住地包括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户籍所在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在医院住院就医的除外。申请人户籍所在地和经常居住地均在通化县，此案通化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具有管辖权，对申请人调查处理符合规定。
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公安机关依法调查获取的证据有：1、于某某的陈述和辩解；2、证人崔某、于某某、于某某、刘某某等人陈述；3《关于于某某信访事项无理访认定报告》的批复、送达回执、基本情况登记表 42 份、息访协议书等书证。以上证据证明申请人为让大泉源乡政府满足其“不上班、不坐班、不得辞退，如果辞退需要给其一次性补偿到其退休时的工资和社保金的要求”的诉求，于2021年2月至今先后多次就同一信访诉求到国家信访局、吉林省信访局进行上访，从而达到其个人不合理目的。大泉源乡政府针对于某某的信访事项于2021年5月对其进行答复，因大泉源乡政府解决意见为恢复其公益性岗位，并要求其正常到单位工作，此答复不能达到其吃空饷或一次性解决其24年工资和社保工资的诉求，而持续进行网上信访；大泉源乡政府于2022年5月再次对其信访事项进行答复，因大泉源乡政府解决意见为与其签订公益性岗位的用工合同，未对其作出不再因续签问题将其辞退的书面保证，而继续多次进行上访；2024年3月5日经通化县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下发通县信联发〔2024〕2号文件认定，申请人的诉求为无理诉求，其信访事项为无理访，并于4月9日、5月13日两次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仍不听劝阻，于5月10日、5月28日进行重复登记信访。申请人去进京上访，常以手机关机、拒绝见面等方式不与政府接访人员见面，躲避接访人员，试图通过给大泉乡政府施压实现其不合理诉求，严重影响了大泉源乡政府信访工作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申请人滋事扰序、无理取闹，严重扰乱正常信访秩序，已构成寻衅滋事。依照《信访工作条例》第四十七条之规定，信访人滋事扰序、缠访闹访情节严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一)结伙斗殴的；(二)追逐、拦截他人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之规定，于2024年6月7日给予违法行为人于某某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并于当日送通化县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
综上所述，通化县公安局作出的通县公(治)行罚决字〔2024〕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裁量得当，程序合法，请复议机关对该处罚决定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2024年3月5日，通化县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对大泉源满族朝鲜族乡人民政府《关于于某某信访事项无理访认定报告》进行了批复，认定申请人信访事项为无理访，并两次对申请人进行了告知；申请人仍以相同事由于2024年5月10日、5月28日进行重复登记信访；2024年5月17日，被申请人接到报案称申请人无礼访，2024年5月17日被申请人依法受案调查；2024年6月7日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申请人拟将作出的处罚、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其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申请人提出陈述申辩，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陈述申辩进行了听取；2024年6月7日，被申请人作出通县公（治）行罚决字〔2024〕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申请人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当日由通化县拘留所执行处罚，2024年6月17日执行完毕。
本机关认为：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被申请人作为通化县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依法负有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治安案件的法定职责，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寻衅滋事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主体适格。
[bookmark: _GoBack]二、根据询问笔录、证人证言、《关于于某某信访事项无理访认定报告》的批复、国家信访局信访基本情况登记表等证据证明，申请人以相同信访诉求多次上访，在被认定为无理访的情况下，进行重复登记上访，被申请人依法认定申请人扰乱政府信访工作秩序，造成社会不良影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三、被申请人接警后依法履行受案、传唤、询问、调查、权利义务告知、拟处罚告知等法定程序，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处罚告知前的陈述申辩进行了听取，程序正当、合法。
四、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对申请人依法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量罚适当。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通县公（快）行罚决字〔2024〕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通县公（快）行罚决字〔2024〕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通化县人民政府
二0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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